河北省神经科学学会会员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本学会会员管理，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山东省神经科学学会会章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会员类别 本学会会员分为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两类。
（一）单位会员
1、本学会理事会理事及以上任职人员的所在医疗健康、科研单位；
2、承认本学会章程，支持本学会工作、参加本学会活动，具备一定数量的临床、科研人员的医疗科研机构；
3、资质健全、合法经营、有良好信誉和社会知名度，与本学会业务相关的企业单位、社会团体、新闻媒体机构提出申请，经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审查同意即可成为本学会单位会员。
（二）个人会员
1、专科会员：经本省卫生行政部门注册，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执业，并依规加入本学会相关分支机构的医务、科研人员为本学会专科会员；
2、普通会员：自愿加入本学会，承认本学会章程、支持本学会工作、参加本学会活动的医务、科研人员为本学会普通会员。
第三条 会员的权利
（一）单位会员
1、优先参加本学会组织的学术和教育培训活动；
2、优先取得本学会有关信息资料；
3、优先获得本学会给予业务技术咨询指导；
4、优先在本学会会讯及网站等进行宣传；
5、优先与本学会合作开展活动；
6、有权对本学会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7、享有本学会提供的法律援助和指导；
8、优先推荐符合条件的优秀学科带头人为本学会相应分支机构成员。
（二）个人会员
1、享有本学会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2、拥有对本学会工作的批评建议和监督权；
3、优先参加本学会举办的学术会议、教育培训、科技成果展示和科普活动；
4、优先参加本学会举办的各种评选、表彰奖励活动；
5、享有本学会的法律援助、行业关爱和执业帮助；
6、优先获得本学会有关信息资料；
7、优先被推荐担任国家级相关组织职务。
第四条 会员的义务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严格遵守国家宪法及法律法规；
（二）遵守本学会章程及各项规章制度、遵守医学科学规则；
（三）执行本学会的决议、决定，完成本学会委托的工作任
（四）维护本学会的合法权益和声誉；
（五）积极参加本学会和所在分支机构组织的学术、咨询、
教育培训、科普及社会公益活动；
（六）接受本学会对其执业行为的监督管理；
（七）依规缴纳会费。
第五条 会员的入会与审批
（一）单位会员
依据学会章程，具备条件的机构按规定上报加入本学会申请，经会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理事会审核符合入会条件的为学会单位会员。本学会颁发单位会员匾牌，理事会成员及其他单位会员负责人颁发聘书，并录入数据库备案。
（二）个人会员
1、专科会员。经所在工作单位推荐，在本学会所属分支机构委员会担任委员及以上职务。本会颁发聘书，并录入档案管理。
2、普通会员。经个人申请、所在工作单位同意，本学会秘书处审核符合入会条件，会员管理系统自然生成会员证书，并录入数据库备案。
第六条 个人会员的会籍管理
（一）本学会建立会员电子档案，掌握会员动态、组织会员活动，及时传达学会活动信息，搜集会员的意见建议，督促和协助会员向本会缴纳会费。
（二）会员长期出国或定居国外，如自愿保留会籍，需向本会声明并按期缴纳会费。1年不缴纳会费视为自动退会。
（三）亡故会员的会籍自然注销。
第七条 依据学会章程，本学会依规收取单位会员会费和个人会员会费。
第八条 个人会员退会和取消会籍个人会员入会自愿，退会自由。会员不按规定缴纳会费或无故不参加本学会活动的，视为自动退会。凡违反本学会章程，且造成不良影响的，取消其会员资格。触犯刑律并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的，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十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河北省神经科学学会
